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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事訴訟之本質係屬當事人處分權之展現，當事人
對事實的陳述及所主張之聲明與請求權依據（參民
事訴訟法第116條、第244條、第441條），決定了
民事訴訟的走向及勝敗。但當事人因非法律專家，
律師如何協助在訴訟過程中具體表明當事人之請求，
並在舉證調查及攻防爭點時，提供法律上的意見則
至關重要。惟民事訴訟之細節十分繁雜，各種訴訟
（給付、確認、形成及家事)之本質並非相同，法
官依法應於何時為適當的介入及闡明，更是訴訟的
核心。



貳、關係訴訟指揮及闡明權之相類用語

•徵求（法院，如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2第1項）、公
告曉示（法院，如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2第1項、第
5項）、通知（法院，如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
項、第254條第4項）、補正（法院，如民事訴訟法
第442條第2項；審判長，如民事訴訟法第75條、第
249條、第444條第1項）、闡明訴訟關係（受命法
官，如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2項、第270條之1第1
項）、闡明（審判長，如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法院，第203條）。



參、訴訟指揮（指揮言詞辯論，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1項）
• (一)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
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
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是合法聽審
權為訴訟權之一部，其主要內涵包括受裁判效力影響所及之當事人對於足以影響
裁判結果之重要事項（事實、證據或法律上見解）有充分陳述或辯論之機會，法
院就當事人之陳述及所提出之資料，則負有審酌義務，並應積極為訴訟指揮或闡
明，以使當事人能就程序之進行、他造之陳述及作為裁判基礎之資料能充分認識，
俾使其能衡量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適當之程序行為，以避免突襲性裁判。
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始當庭追加民法第470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
上訴人於該期日前就條項構成要件之事實、證據、法律上意見未有主張聲明或陳
述之機會，原審審判長逕諭知辯論終結，遽予判決，並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470
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土地，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依上說明，其踐行之
程序自有未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3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見）。









肆、闡明權

• (一)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
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
明或補充之。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再者，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審判長應向當
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
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
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此為審判
長因定訴訟關係之闡明權，同時並為其義務，故審判
長對於訴訟關係未盡此項必要之處置，違背闡明之義
務者，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而基此所為之判決，
自屬違背法令。





























伍、附帶說明部分：
• (一)法院為判決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
訟人中一人所為之自認，對於全體共同訴訟人固不生效力，惟法院
為判決時，就此自認之行為，非不得加以斟酌，依自由心證判斷其
事實之真偽。

• (二)民法上所稱之和解，如當事人係以他種法律關係或以單純無因
性之債務約束等由，替代原有之法律關係而成立者，乃創設性之和
解；倘以原來而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者，則屬認定性之和
解。該以原來明確之法律關係為基礎而成立之認定性和解，因僅有
認定效力，債權人固非不得依原來之法律關係，訴請債務人為給付；
惟苟係以他種法律關係或單純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由，替代原有之
法律關係而成立之創設性和解，即無容再依原來明確之法律係關係，
請求債務人為給付之餘地。













另農舍辦法第12條第2項後段「未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之規定，雖係102年7
月3日修正時所增訂，但該項規定並無類如同辦法第16條規定：101年12月14日前取
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依同辦法第2條或第3條核定文件之申
請興建農舍案件，於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造執照時，得適用102
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規定辦理，而不適用修正後農舍辦法等語，且依89年1月修正施
行之農發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限定農舍應與其坐落之農地併同移轉或抵押，既係
因農舍與農業經營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農發條例第3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參照），甚
且在此之前，規定興建農舍僅限於自耕農身分（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6
條第1項規定參照），避免發生生以分割或買賣方式造成農地無法農用、細分等有違
國策之情形，則依不真正溯及既往原則，關於修正施行前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自仍有該項規範之適用。查系爭土地係屬農發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之耕地，其上因
前於81年6月10日供ＯＯＯ申請興建系爭農舍，經主管建築機關依農舍辦法第12條第
2項規定予以套繪管制，為兩造所不爭，依農舍辦法第12條第2項後段規定，系爭土
地於解除套繪管制前即不得分割，原審據此駁回上訴人訴請分割系爭土地，經核於
法並無違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48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見）。



陸、結語：

•民事訴訟之程序、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程序、目的明
顯不同，前者重在當事人處分權主義，解決當事人
間之紛爭；後者則重在真實發現，實現公平正義。
法官及律師在民事訴訟進行中，如有發現可以妥善
解決兩造紛爭的方案時，是否應善用當事人處分權
主義，協助當事人以調解及和解之方式，為訴訟事
件作一個完美的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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